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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签订方与项目实施方不一致的核算规则 

当前物业管理业务中，存在一些合同签订主体与具体项目实施方不一致的项目。根据客

户对开具发票方主体要求的不同及合同主体（以下简称合同主体）与项目实施方（以下简称

实施方）地理位置差异，账务处理也所不同。 

该规则中物业服务收入指的是售楼处服务费、华为普洛斯等之类的单一产权业主的收入，

空置费、前期介入费、物业补贴款不适用该规则。 

对合同签订方与项目实施方不一致具体场景，分类如下： 

 

根据以上的场景，对具体的账务处理说明如下。 

1、客户能接受实施方发票 

客户如果能接受项目实施方的发票，账务处理则直接在该项目账套上进行。 

已上收费云二期系统的，在系统录入数据，系统推出相应凭证。计提收入生成的凭证如下： 

借：应收账款-物业管理-管理费 

  贷：主营业务收入-新-物业服务收入 

  应交税费-增值税-一般纳税人-应交增值税-销项税额 

收到客户的款项时的账务处理。 

借：银行存款/应付内部往来-代收代付往来 

   贷：银行存款 

注意发票问题：在收费云系统上对建设单位确认了当期收入的，当月一定要开具普通发票并

好好保存该发票。这样建设单位在以后索要发票（无论是专票还是普票）时，如果他接受之

前开的普票，我们可以把普票直接给他；如果他要最新的普票或者专票，我们也可以将当时

开具的普票红冲，再开具一张新的发票给客户。这样不会产生重复纳税问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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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存在的案例：2018 年 5 月根据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，我们确认了 5月份的收入，当

时没有开票。2018 年 8 月客户要求我们开具 5 月份的服务费发票，这个时候我们只能开票，

而 5月份的税又已经申报了，为了防止多缴税，只能从当月去挤出这个税额。这样的操作很

麻烦也很容易导致错误。 

 

2、客户只接受合同方发票 

2.1 合同方与实施方不是同一法人组织 

如果合同签订方与具体实施方不是同一法人组织，合同签订方应与实施方所在的法人组

织签订一份内部项目的授权委托服务合同。 

第一步： 

实施方为收费云二期项目，在收费云系统根据签订的合同录入账单，系统推出实施方的凭证： 

借：应收账款-物业管理-管理费 

  贷：主营业务收入-新-物业服务收入 

  应交税费-增值税-一般纳税人-应交增值税-销项税额 

注意：推出实施方收入计提凭证的当月，当月应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。发票抬头应为客户名

称。 

第二步： 

客户让合同方开票时，合同签订方开具发票。 

合同签订方的账务处理如下： 

摘要：计提####年##月客户##实施方##的服务费 

借：应收账款-物业管理-管理费 

  贷：主营业务收入-物业管理-内部实施方收入 

应交税费-增值税-一般纳税人-应交增值税-销项税额 

在合同签订方对外开具发票的同时，实施方红冲之前相应月份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，

并重新开具一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给合同签订方。（这个是重点注意事项） 

收到实施方开具的专票，合同签订方的账务处理： 

借：主营业务成本-新-物业管理-内部实施方成本 

    应交税费-增值税-一般纳税人-待认证进项税额-税率 

   贷：应付内部往来-代收代付往来（这个往来层层发往实施方） 

实施方账套应根据合同签订方发过来的往来，手工入账（这一块目前系统实现不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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借：应付内部往来-代收代付往来 

 贷：应收账款-物业管理-管理费 

第三步： 

客户给合同签订方打款，合同签订方入账： 

借：银行存款 

贷：应收账款-物业管理-管理费 

合同实施方在收费云系统录入收款数据，但这收款数据不应推出凭证。即合同实施方在

客户打款时不做账务处理 

2.2 合同方与实施方均是同一法人组织 

2.2.1 合同方与实施方处同一县市 

合同方与实施方同处于一个县市，不应在合同方的账套上计提收入，应直接在实施方的

账套上计提收入。（泸州华为数据中心管理处未在当地成立分公司，直接上级是总部，也适用

该规则） 

根据在收费云系统录入的账单，实施方账套推出的凭证应为： 

借：应收账款-物业管理-管理费 

  贷：主营业务收入-新-物业服务收入 

 应交税费-增值税-一般纳税人-应交增值税-销项税额 

再次提醒：计提收入时记得开票。 

客户要求开具发票时，将之前开具的普票红冲，然后开具一张新的发票。以前开票的数

据和客户的数据一致时，账务处理不做处理。 

客户打款时，实施方在收费云系统做收款处理，收款会推出相应凭证。 

实施方的凭证 

借：其他应付款-其他-收费云调整过渡科目 

贷：应收账款-物业管理-管理费 

勾选资金调拨单后，实施方生成凭证 

借：应付内部往来-代收代付往来 

   贷：其他应付款-其他-收费云调整过渡科目 

合同签订方收到客户转账，合同方的账务处理 

借：银行存款 

 贷：应付内部往来-代收代付往来（层层挂往来给实施方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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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.2 合同方与实施方不在同一县市 

同一法人组织下，合同方与实施方不在同一县市的操作及账务处理，与“2.1 合同方与实

施方不是同一法人组织”的账务处理方法一致。此处不再重复说明。 


